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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_80_9A_E9_83_A8_E5_c80_322741.htm 交通部关于《公路交

通优秀勘察奖、优秀设计奖评选管理办法》和《公路交通优

质工程奖评选办法》的批复（交公路发[2006]178号）中国公

路勘察设计协会、中国公路建设行业协会： 根据部《关于委

托组织公路工程“三优工程”奖评审工作的通知》（交公路

发［2005］47号），中国公路勘察设计协会、中国公路建设

行业协会分别制定了《公路交通优秀勘察奖、优秀设计奖评

选管理办法》和《公路交通优质工程奖评奖办法》，经研究

，同意发布。原《交通部公路工程优秀勘察奖、优秀设计奖

和优质工程奖评审办法》（交公路发［1997］501号）同时废

止。 附件： 1、公路交通优秀勘察奖、优秀设计奖评选管理

办法 2、公路交通优秀勘察奖、优秀设计奖申报材料的内容

及要求 3、公路交通优质工程奖评选办法 4、公路交通优质工

程奖申报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二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附

件1： 公路交通优秀勘察奖、优秀设计奖评选管理办法第一

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行业科技进步，

提升勘察设计理念，提高公路工程勘察设计水平，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和国家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

条 公路交通优秀勘察奖、优秀设计奖是全国公路交通部级奖

。每种奖分设一、二、三等奖。 第三条 公路交通优秀勘察、

设计奖原则上每年评选一次。 第四条 公路交通优秀勘察、设

计奖评选工作在交通部领导下，由中国公路勘察设计协会负



责组织实施。第二章 评选标准 第五条 公路交通优秀勘察、设

计奖按下列标准评选： 一、符合国家有关方针、政策、法律

、法规、技术标准以及公路行业勘察设计标准、规范、规程

、办法有关规定和要求； 二、采用先进的勘察方法与手段，

经外业验收勘察基础资料齐全、真实、可靠、符合规范规定

，满足设计需要。 三、具有促进公路行业科学发展的勘察设

计新理念，因地制宜、保护环境、节约资源、安全可靠，技

术经济指标合理，工程造价适中，社会经济效益显著； 四、

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并有所创新； 五、无因勘察设

计原因而产生重大工程变更和投资变化。 第六条 公路交通优

秀勘察、设计奖一等奖的项目，其整体工程各项主要指标应

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公路交通优秀勘察、设计奖二等奖的项

目，其整体工程各项主要指标应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公路交

通优秀勘察、设计奖三等奖的项目，其整体工程几项主要指

标应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第三章 申报条件 第七条 申报单位必

须具有国家或省、自治区、直辖市有关部门颁发的并与其申

报项目规模相符的勘察、设计资质证书。 第八条 申报项目必

须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一、符合国家、区域、及农村公路网

的发展规划，由各级政府审批或核准建设的项目（包括新建

、改扩建项目）。 二、参加评奖项目的规模、技术等级要求

如下： （一）、独立特大桥梁、特长隧道，路线中特长隧道

； （二）、20公里以上高速公路、一级公路。 （三）、50公

里以上二、三级公路； （四）、二级以上汽车站、交通工程

及沿线服务设施 三、经竣工验收（以业主和有关部门证明的

日期为准）评定无勘察设计质量事故，且勘察设计质量优良

的项目。自竣工验收至申报的时限，一般不超过三年。 第九



条 中外（境外）合资、合作建在我国境内的公路工程项目，

凡由中方为主进行勘察设计的可以申报。 第十条 每个参加评

奖项目只能申报一次，不得重复申报。已获省级优秀奖的项

目，不再参加评选。 第十一条 申报单位须按规定的内容报送

评奖项目申报材料（其内容及要求见附件一）。 第十二条 申

报评奖的项目，由申报单位按项目交纳申报费，此经费将用

于评奖过程的经费开支。第四章 评选组织 第十三条 中国公路

勘察设计协会设公路交通优秀勘察、设计奖评选专家委员会

（以下简称评选专家委员会），负责公路交通优秀勘察、设

计奖的评选工作。第五章 评选工作程序 第十四条 参加评奖的

项目，由评选专家委员会下设的专业评选组进行初评，提出

初评意见。根据需要组织专家对项目进行现场考察，核实申

报材料中的相关内容。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